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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3 半年度

报告摘要

� � � �一、 重要提示

１．１

本半年度报告摘要来自半年度报告全文

，

投资者欲了解详细内容

，

应当仔细阅读同

时刊载于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等中国证监会指定网站上的半年度报告全文

。

１．２

公司简介

股票简称 中国高科 股票代码

６００７３０

股票上市交易所 上海证券交易所

联系人和联系方式 董事会秘书 证券事务代表

姓名 刘玮 秦庚立

电话

０１０－８２５２９５５５ ０１０－８２５２９５５５

传真

０１０－８２５２４５８０ ０１０－８２５２４５８０

电子信箱

ｌｉｕｗｅｉ＠ｃｈｉｎａ－ｈｉ－ｔｅｃｈ．ｃｏｍ ｑｇｌ＠ｃｈｉｎａ－ｈｉ－ｔｅｃｈ．ｃｏｍ

二、 主要财务数据和股东变化

２．１

主要财务数据

单位

：

元币种

：

人民币

本报告期末 上年度末

本报告期末比上年度末增减

（

％

）

总资产

２

，

０３６

，

８２６

，

５３３．０８ １

，

９３２

，

６６７

，

８２０．４９ ５．３９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

７５４

，

６４６

，

７５３．８７ ７６７

，

５７７

，

１９５．１３ －１．６８

本报告期 上年同期 本报告期比上年同期增减

（

％

）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３２

，

５３８

，

０６５．９５ －１７３

，

８８９

，

６０３．８３

不适用

营业收入

１０１

，

１３９

，

６７２．０５ ５７

，

６０３

，

００６．５３ ７５．５８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

－１２

，

９３０

，

４４１．２６ －２０

，

３５０

，

５３５．１７

不适用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的净

利润

？？？

－１３

，

０２２

，

０３８．６３ －２０

，

３８５

，

４０５．０３

不适用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

％

）

－１．７０ －２．７６

增加

１．０６

个百分点

基本每股收益

（

元

／

股

）

－０．０４４１ －０．０６９４

不适用

稀释每股收益

（

元

／

股

）

不适用

２．２

前

１０

名股东持股情况表

单位

：

股

报告期末股东总数

３２

，

１９４

前

１０

名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股东性质

持股比例

（

％

）

持股数量

持有有限售条件的

股份数量

质押或冻结的股份数量

北大方正集团有限公司 国有法人

２４．３７ ７１

，

４９３

，

６８１ ０

质押

７１

，

４９３

，

６８１

复旦大学 国有法人

３．０９ ９

，

０７２

，

０００ ０

未知

上海外国语大学 国有法人

１．１９ ３

，

４８１

，

６３２ ０

未知

张明荣 未知

０．６９ ２

，

０２６

，

７４９ ０

未知

中国人民大学 国有法人

０．５９ １

，

７４０

，

８１６ ０

未知

北京北航资产经营有限

公司

国有法人

０．５９ １

，

５３９

，

７００ ０

未知

李文涛 未知

０．５２ １

，

５３９

，

７００ ０

未知

徐伟 未知

０．５１ １

，

４９８

，

０４７ ０

未知

刘方静 未知

０．４６ １

，

３５２

，

５００ ０

未知

杜鹏 未知

０．４２ １

，

２４４

，

２１０ ０

未知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明 本公司未知上述股东关联关系

，

也未知是否属于一致行动人

。

２．３

控股股东或实际控制人变更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三、 管理层讨论与分析

３．１

董事会关于公司报告期内经营情况的讨论与分析

１

、

报告期内公司经营情况回顾

报告期内公司共实现营业收入

１０

，

１１４

万元

，

比上年同期增加

７５．５８％

，

主要由于报告期

内房地产板块实现销售收入

４

，

５８６

万元

，

上年同期房地产业务因没有达到收入确认条件未能

实现收入

，

另一方面

，

仓储物流板块营业收入同比增加

２５％

，

系因仓储业务出租率较上年同

期有所提升所致

。

报告期内归属于母公司净利润

－１

，

２９３

万元

，

较上年同期亏损减少

。

报告期内公司房地产

项目销售情况良好

，

实现销售回款

２８

，

２３１

万元

，

下半年随着房地产项目陆续达到交房条件

后

，

销售收入可逐步确认

，

归属母公司的净利润将有所提升

。

２

、

公司所属行业及重点子公司经营情况分析

（

１

）

房地产

１

）

２０１３

年上半年度房地产行业概况

２０１３

年上半年房地产行业环境全面回暖

、

城市住宅市场成交量持续回升

、

重点城市房价

普涨

、

土地市场量价齐升

。

其中房地产开发企业房屋施工面积

５４９

，

４０８

万平方米

，

同比增长

１５．５％

，

住宅施工面积

４０３

，

５２１

万平方米

，

同比增长

１２．９％

，

房屋新开工面积

９５

，

９０１

万平方

米

，

同比增长

３．８％

，

房屋竣工面积

３５

，

３４６

万平方米

，

同比增长

６．３％

，

商品房销售面积

５１

，

４３３

万平方米

，

同比大增

２８．７％

，

商品房销售额

３３

，

３７６

亿元

，

同比大增

４３．２％

。

２

）

重点子公司业务现状分析

报告期内

，

公司房地产业务板块共实现营业收入

４

，

５８６

万元

，

归属于母公司净利润

－５１７

万元

。

其中

：

武汉国信房地产发展有限公司

：

报告期内实现营业收入

５．９７

万元

，

主要为收到三眼桥

、

国信一期及二期面积差价收入

。

武汉天合广场项目整体进展顺利

，

项目已于

２０１１

年

１１

月顺

利开盘

，

截至

２０１３

年

６

月

３０

日

，

累计有效认购

４０２

套

，

面积

２４

，

９７７．６５

平方米

，

实现销售回款

２０

，

７８８

万元

，

但因尚未达到交房条件

，

未确认销售收入

。

北京万顺达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

目前北京中关村生命科学园博雅

Ａ－５

项目预售情况

良好

，

报告期内

，

项目二期累计认购套数

２３

套

，

认购面积

２６

，

７３７．９４

平方米

，

实现销售回款

７

，

４４３

万元

，

实现营业收入

４

，

５８０

万元

。

（

２

）

仓储物流

报告期内

，

公司仓储物流业务板块共实现营业收入

２

，

３６３

万元

，

归属于母公司净利润

４２６

万元

，

表现相对平稳

。

其中

：

深圳市高科实业有限公司

：

高科大厦可出租仓库面积为

４２

，

１７４．９３

平方米

，

报告期内

，

实

现营业收入

１

，

５５３

万元

，

出租率

１００％

。

深圳仁锐实业有限公司

：

福田保税仓库的可出租面积为

２１

，

０００

平方米

，

报告期内

，

实现

营业收入

６７９

万元

，

出租率为

９７．５５％

。

深圳市仁锐货运有限公司

：

报告期内

，

实现营业收入

１３１

万元

。

（

３

）

其他业务

深圳国融实业有限公司

：

报告期内

，

实现营业收入

８９１

万元

，

其中外贸业务收入为

８５５

万

元

；

内贸业务收入为

３６

万元

，

收入同比下降

４５％

。

久智光电子材料科技有限公司

：

由于公司现有的产业链不完整

，

石英产品的价格受上下

游及市场的影响较大

。

报告期内

，

实现营业收入

２

，

１９４

万元

，

收入同比下降

４６％

。

（

一

）

主营业务分析

１

、

财务报表相关科目变动分析表

单位

：

元币种

：

人民币

科目 本期数 上年同期数 变动比例

（

％

）

营业收入

１０１

，

１３９

，

６７２．０５ ５７

，

６０３

，

００６．５３ ７５．５８

营业成本

６１

，

９９６

，

７４０．１４ ４１

，

２８９

，

７８０．４６ ５０．１５

销售费用

１５

，

７８５

，

３８７．５６ ８

，

４１７

，

６８７．５２ ８７．５３

管理费用

２０

，

８４１

，

７０９．０９ １６

，

０３７

，

００８．３４ ２９．９６

财务费用

－７３５

，

５５５．０３ ６

，

６８４

，

５０７．４３ －１１１．００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３２

，

５３８

，

０６５．９５ －１７３

，

８８９

，

６０３．８３

不适用

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２

，

６９７

，

９９５．５６ ３

，

９００

，

３３８．５４ －１６９．１７

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１３

，

８３９

，

９３６．７８ －１９２

，

４７５

，

１５６．２７

不适用

（

二

）

行业

、

产品或地区经营情况分析

１

、

主营业务分行业

、

分产品情况

单位

：

元币种

：

人民币

主营业务分行业情况

分行业 营业收入 营业成本 毛利率

（

％

）

营业收入比上

年增减

（

％

）

营业成本比上

年增减

（

％

）

毛利率比上年增减

（

％

）

贸易收入

－

国内

贸易

３５９

，

１１５．１０ ３４１

，

７９３．５７ ４．８２ －９１．８５ －９１．９４

增加

１．０３

个百分点

贸易收入

－

国外

贸易

８

，

５４７

，

６１１．９２ ８

，

１０６

，

１７５．８４ ５．１６ －２７．９５ －２９．４２

增加

１．９７

个百分点

石 英 管 材 生 产

销售

２１

，

９４０

，

１１９．７７ １６

，

７２６

，

１５７．１９ ２３．７６ ６．３１ １．９４

增加

３．２７

个百分点

运输及仓储

２２

，

２０５

，

１２７．４６ ８

，

１８６

，

２６２．５１ ６３．１３ １７．４６ ５．９７

增加

４．００

个百分点

商品房销售

４５

，

８３２

，

４５８．００ ２７

，

０７８

，

２９７．８４ ４０．９２ ７

，

０１５．８８ ５

，

２１６．５７

增加

２０．００

个百分点

（

三

）

核心竞争力分析

报告期内

，

公司核心竞争力未发生重大变化

。

（

四

）

投资状况分析

１

、

对外股权投资总体分析

（

１

）

持有金融企业股权情况

所持对象

名称

最初投资金额

（

元

）

期初持股

比例

（

％

）

期末持股

比例

（

％

）

期末账面价值

（

元

）

报告期损

益

（

元

）

报告期所

有者权益

变动

（

元

）

会计核算

科目

股份来源

国 泰 君 安

证 券 股 份

有限公司

２

，

６８１

，

１２４．４７ ＜５ ＜５ ２

，

６８１

，

１２４．４７ ０ ０

长期股权

投资

原始投资

上海银行

３８６

，

７００．００ ＜５ ＜５ ３８６

，

７００．００ ０ ０

长期股权

投资

原始投资

合计

３

，

０６７

，

８２４．４７ ／ ／ ３

，

０６７

，

８２４．４７ ０ ０ ／ ／

２

、

非金融类公司委托理财及衍生品投资的情况

（

１

）

委托理财情况

？？？？

本报告期公司无委托理财事项

。

（

２

）

委托贷款情况

本报告期公司无委托贷款事项

。

３

、

募集资金使用情况

（

１

）

募集资金总体使用情况

单位

：

元币种

：

人民币

募集年份 募集方式 募集资金总额

本报告期已使用募集

资金总额

已累计使用募集资

金总额

尚未使用募集资

金总额

尚未使用募集资金用途及

去向

２０１０

年 公司债

２８０

，

０００

，

０００ ３５

，

３７２

，

４９９．２７ ２７９

，

９０１

，

１１２．６１ ９８

，

８８７．３９

用于中国高科控股子公司

万顺达

“

北京中关村生命

科学园博雅

Ａ－５

项目

”

的

开发建设

。

合计

／ ２８０

，

０００

，

０００ ３５

，

３７２

，

４９９．２７ ２７９

，

９０１

，

１１２．６１ ９８

，

８８７．３９ ／

（

２

）

募集资金承诺项目使用情况

单位

：

元币种

：

人民币

承诺

项目

名称

是

否

变

更

项

目

募集资金拟投

入金额

募集资金本报告

期投入金额

募集资金累计实际

投入金额

是

否

符

合

计

划

进

度

项目进

度

预计收益

产生收

益情况

是

否

符

合

预

计

收

益

未达

到计

划进

度和

收益

说明

变更原

因及募

集资金

变更程

序说明

北 京

中 关

村 生

命 科

学 园

博 雅

Ａ －５

项目

否

２５２

，

７９０

，

０００ ３５

，

３７２

，

４９９．２７ ２５２

，

６９１

，

１１２．６１

是

北京中

关村生

命科学

园博雅

Ａ－５

项

目开发

完成并

部分交

房

，

二

期项目

已经结

构 封

顶

，

三

期项目

取得施

工许可

证

。

２００

，

０００

，

０００

北京中

关村生

命科学

园博雅

Ａ－５

项

目一期

达到确

认收入

条 件

，

一期根

据交房

情况将

确认收

入

。

是

合计

／ ２５２

，

７９０

，

０００ ３５

，

３７２

，

４９９．２７ ２５２

，

６９１

，

１１２．６１ ／ ／ ２００

，

０００

，

０００ ／ ／ ／ ／

４

、

主要子公司

、

参股公司分析

公司名称 主要业务

注册资本

（

万元

）

报告期末总资产

（

元

）

报告期末净资产

（

元

）

报告期末净利润

（

元

）

武汉国信房

地产发展有

限公司

房地产开发

；

商品房销售

；

装

饰材料

、

建筑材料销售

９

，

３５１．２８ ４４６

，

７５６

，

７７５．５７ １７９

，

７５２

，

５５９．７９ －４

，

０１３

，

６６９．１７

北京万顺达

房地产开发

有限公司

房地产开发

６

，

０００．００ ７４１

，

６４１

，

７１６．５１ ７１

，

３２３

，

７８４．７１ －１

，

２９８

，

０４５．４９

深圳市高科

实业有限公

司

（

母公司

）

兴办实业

（

具体项目另行申

报

）；

职工食堂

（

限分支机构凭

《

餐饮服务许可证

》

经营

）；

电

子通讯产品及智能系统等相

关产品的技术开发

、

销售

；

自

有物业租赁

，

物业管理

，

国内

贸易

，

经营进出口业务

（

以上

项目法律

、

行政法规

、

国务院

决定禁止的项目除外

，

限制的

项目须取得许可后方可经营

）

１０

，

８００．００ ３６５

，

７７２

，

９１１．７４ ２８６

，

７２９

，

８３６．０８ ３

，

６７９

，

８５９．７２

深圳仁锐实

业有限公司

（

母公司

）

仓储

、

运输及相关服务

；

国际

贸易

、

转口贸易

；

商业性简单

加工

；

单项房地产开发

（

福田

保税区

Ｂ１０５－８６

）；

物业管理

等

３

，

０００．００

（

港币

）

１２１

，

８１２

，

８３４．６４ ８３

，

９４９

，

６２５．７０ １

，

１８４

，

７６９．５６

深圳市仁锐

货运有限公

司

兴办实业

（

具体项目另行申

报

）；

普通货运

、

货物专用运输

（

集装箱

）（

有效期至

２０１４

年

９

月

３０

日

）

２００．００ １０

，

７７１

，

３７０．６９ １０

，

２９９

，

３９５．７１ －４５４

，

３４１．６０

深圳市高科

国融实业发

展有限公司

空气净化技术设备及系统的

开发

、

设计和销售

；

建筑材料

及装饰材料的销售

；

洁净室工

程设备及系统的技术开发

、

销

售和安装

；

经济信息咨询

（

不

含限制性项目

）；

国内商业

、

物

质供销业

（

不含专营

、

专控

、

专

卖商品

）；

进出口业务

（

具体按

照深贸管准证字第

２００２－７７６

号资质证书办理

）；

兴办实业

（

具体项目另行申报

）；

电子通

讯设备

、

网络信息系统的技术

开发与销售

（

不含限制项目及

专营

、

专控

、

专卖商品

）

１

，

０００．００ ２２

，

９３５

，

８０４．８１ ９

，

４３４

，

５５３．０６ －１３２

，

６１６．２１

久智光电子

材料科技有

限公司

光通信

、

半导体及光电系统

，

石英制品的制造及相关的技

术服务

；

天然橡胶

、

有色金属

销售

； （

国家法律

、

行政法规

禁

、

限经营的项目和商品除

外

）

７

，

０００．００ ８９

，

７４２

，

３９７．０６ ６３

，

０３２

，

２３０．９７ ９８５

，

２１６．４１

５

、

非募集资金项目情况

报告期内

，

公司无非募集资金投资项目

。

３．２

利润分配或资本公积金转增预案

（

一

）

报告期实施的利润分配方案的执行或调整情况

报告期内公司未有可实施的利润分配方案

。

（

二

）

半年度拟定的利润分配预案

、

公积金转增股本预案

半年度公司拟不分配利润

，

不进行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

。

董事长:余丽

中国高科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13年 8月 3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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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高科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第七届董事会第三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中国高科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第三次会议于

2013

年

8

月

23

日至

30

日以通

讯会议方式召开

。

本次会议应参加董事

9

位

，

实际投票董事

9

位

，

符合

《

公司法

》

及

《

公司章程

》

的规定

。

经与会董事审议全票通过如下议案

：

一

、

审议通过

《

公司

2013

年半年度报告及摘要

》；

董事表决结果

：

9

票同意

，

0

票反对

，

0

票弃权

。

（

详见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www.sse.com.cn

）

二

、

审议通过

《

关于修订

〈

公司章程

〉

部分条款的议案

》；

董事表决结果

：

9

票同意

，

0

票反对

，

0

票弃权

。

根据中国证监会

《

关于进一步落实上市公司现金分红有关事项的通知

》

以及上海证券交

易所

《

上市公司现金分红指引

》

的规定

，

结合公司实际情况

，

对

《

公司章程

》

中涉及利润分配政

策的条款作如下修订

:

原公司章程

：

"

第一百七十九条 公司利润分配政策为

：

（

一

）

公司每年将根据当期的经营情况和项目投资的资金需求计划

，

在充分考虑股东利

益的基础上正确处理公司的短期利益及长远发展的关系

，

确定合理的利润分配方案

。

（

二

）

公司可以采取现金或者股票方式分配股利

，

可以进行中期现金分红

；

（

三

）

存在股东违规占用公司资金情况的

，

公司应当扣减该股东所分配的现金红利

，

以偿

还其占用的资金

。

"

修改为

: "

第一百七十九条 公司利润分配政策为

：

（

一

）

分配原则

：

公司的利润分配

，

应重视对股东的合理投资回报

，

保持利润分配的连续性

和稳定性

。

（

二

）

分配条件

：

公司报告期内盈利

，

累计可分配利润为正数

，

不存在影响利润分配的重大

投资计划或现金支出事项

，

并符合法律

、

法规的相关规定

。

（

三

）

分配的方式

：

公司可以采取现金

、

股票

、

现金和股票相结合或者法律法规允许的其他

方式对股东分配股利

。

在不影响公司的正常经营和长远发展的情况下

，

公司应优先采取现金

分红的利润分配方式

。

（

四

）

分配周期

：

在公司符合利润分配条件时

,

原则上按年度进行利润分配

。

公司根据经营

情况和资金状况

，

可以进行中期利润分配

。

（

五

）

现金分红条件

：

公司在符合利润分配条件且不影响公司的正常经营和长远发展的

情况下

，

公司每年度应当至少以现金方式分配利润一次

。

（

六

）

现金分红比例

：

在符合利润分配原则

，

满足现金分红条件时

，

公司最近三年以现金方

式累计分配的利润不少于最近三年实现的年均可分配利润的百分之三十

。

（

七

）

股票股利分配的条件

：

若董事会认为公司资产规模

、

经营规模等与公司股本规模不

匹配

，

发放股票股利有利于公司整体利益和全体股东利益时

，

可以采用发放股票股利的方式

进行利润分配

，

具体分红比例由公司董事会审议后

，

提交股东大会审议决定

。

（

八

）

利润分配的决策程序与机制

：

董事会应根据公司所处行业特点

、

发展阶段和自身经

营模式

、

盈利水平

、

资金需求等因素

，

结合股东

、

独立董事的意见或建议

，

拟定利润分配预案

，

提交股东大会审议决定

。

股东大会对现金分红具体方案进行审议时

，

可以通过电话

、

传真

、

信

函

、

电子邮件

、

投资者关系互动平台等方式

，

与中小股东进行沟通和交流

，

充分听取中小股东

的意见和诉求

，

及时答复中小股东关心的问题

。

（

九

）

利润分配政策的调整机制

：

公司如因外部环境变化或自身经营情况

、

投资规划和长

期发展战略而需要对利润分配政策进行调整的

，

董事会应充分考虑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

、

独

立董事和监事会的意见

，

以保护股东利益和公司整体利益为出发点

，

在研究论证后拟定新的

利润分配政策

，

将修订本章程有关条款的议案

，

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决定

，

并经出席股东

大会的股东所持表决权的

2/3

以上通过方可实施

。

审议通过

《

控股子公司为购房人向银行申请的按揭贷款提供阶段性担保的议案

》；

三

、

董事表决结果

：

9

票同意

，

0

票反对

，

0

票弃权

。

开发商为购房客户提供按揭贷款阶段性担保为房地产行业的商业惯例

。

根据

《

担保法

》

及贷款管理办法的相关规定

，

房地产开发项目开发商在办妥房产证后

，

需配合银行办理

《

房

屋他项权证

》，

在办妥

《

房屋他项权证

》

前开发商必须为按揭贷款客户提供阶段性担保

。

控股子公司北京万顺达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为方便购买其开发项目

"

博雅

C-C"

二期

、

三

期的购房人向银行申请按揭贷款

，

将为购房人提供阶段性保证责任

，

担保责任期间为每笔房

屋按揭贷款发放之日起至银行与购房人持抵押物之房地产权证办妥正式抵押登记

，

并将房

地产权证或房地产他项权证交由银行保管之日止

。

控股子公司本次向购房人提供阶段性担

保的总额最高不超过人民币

4

亿元

。

（

详见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www.sse.com.cn

）

四

、

审议通过

《

关于召开公司

2013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的议案

》。

董事表决结果

：

9

票同意

，

0

票反对

，

0

票弃权

。

（

详见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www.sse.com.cn

）

上述第二

、

三项议案还将提交公司

2013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

。

特此公告

。

中国高科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3年 8月 31日

证券代码 600730� � � �证券简称 中国高科 编号 临 2013-023

中国高科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控股子公司为购房人向银行申请的

按揭贷款提供阶段性担保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

对其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被担保人名称

：

购买

"

博雅

C-C"

二期

、

三期房地产项目的按揭贷款客户

。

●

本次担保金额

：

本次控股子公司向购买

"

博雅

C-C"

二期

、

三期的按揭贷款客户提供阶

段性担保的总额最高不超过人民币

4

亿元

。

●

担保内容

：

本次控股子公司为购买

"

博雅

C-C"

二期

、

三期的按揭贷款客户提供阶段性

的担保是房地产开发企业的商业惯例

，

其担保性质不同于一般的公司对外担保

,

公司此项担

保事项

,

不违反相关法规及公司章程及公司有关制度的规定

。

●

公司对外累计担保金额

：

截至

2013

年

6

月

30

日

，

本公司及控股子公司对外累计担保

金额为人民币

16,529

万元

，

对子公司累计担保金额为人民币

4,140

万元

，

无逾期担保

。

一

、

担保情况概述

开发商为购房客户提供按揭贷款阶段性担保为房地产行业的商业惯例

。

根据

《

担保法

》

及贷款管理办法的相关规定

，

房地产开发项目开发商在办妥房产证后

，

需配合银行办理

《

房

屋他项权证

》，

在办妥

《

房屋他项权证

》

前开发商必须为按揭贷款客户提供阶段性担保

。

控股子公司北京万顺达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为方便购买其开发项目

"

博雅

C-C"

二期

、

三期的购房人向银行申请按揭贷款

，

将为购房人提供阶段性连带责任担保

，

担保责任期间为

每笔房屋按揭贷款发放之日起至银行与购房人持抵押物之房地产权证办妥正式抵押登记

，

并将房地产权证或房地产他项权证交由银行保管之日止

。

控股子公司本次向购房人提供阶

段性担保的总额最高不超过人民币

4

亿元

。

控股子公司此次担保属于累计担保

，

公司及其控股子公司的对外担保总额超过公司最

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的

50%

，

同时

，

按照担保金额连续十二个月内累计计算原则

，

超过公司

最近一期经审计的总资产

30%

，

因此

，

此次担保事项还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

并需经出

席会议的股东所持表决权的三分之二以上通过

。

二

、

被担保人基本情况

本次担保被担保人为购买控股子公司北京万顺达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开发的

"

博雅

C-

C"

二期

、

三期房地产项目按揭贷款客户

。

三

、

担保协议主要内容

控股子公司北京万顺达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将与为购买其开发项目

"

博雅

C-C"

二期

、

三期的客户提供按揭贷款服务的相关银行签订有关协议

。

相关协议主要内容为

：

控股子公司北京万顺达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将为购房人提供阶

段性连带责任担保

，

担保责任期间为每笔房屋按揭贷款发放之日起至银行与购房人持抵押

物之房地产权证办妥正式抵押登记

，

并将房地产权证或房地产他项权证交由银行保管之日

止

，

本次向购房人提供阶段性担保的总额最高不超过人民币

4

亿元

。

四

、

董事会意见

经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第三次会议审议并全票通过了

《

控股子公司为购房人向银行申请

的按揭贷款提供阶段性担保的议案

》，

同时独立董事发表了如下意见

：

1.

控股子公司北京万顺达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按照房地产开发企业的商业惯例为购买

其开发项目

"

博雅

C-C"

二期

、

三期的按揭贷款客户提供阶段性的担保是

"

博雅

C-C"

项目房产

销售的需要

，

是为了保证公司经营管理活动的顺利进行

，

其担保性质不同于一般的公司对外

担保

,

控股子公司此次担保事项

,

不违反公司章程及公司有关制度的相关法规

,

也不违反中国

证监会

《

关于规范上市公司对外担保行为的通知

》

的要求

。

因此

，

我们对该担保事项表示认可

。

2.

为购房人提供按揭贷款阶段性担保为房地产行业的商业惯例

。

银行规定在发放按揭贷

款前必须落实担保

，

根据

《

担保法

》

及贷款管理办法的相关规定

，

房地产开发项目开发商在办

妥房产证后

，

需配合银行办理

《

房屋他项权证

》，

在办妥

《

房屋他项权证

》

前

，

开发商必须为按揭

客户提供阶段性担保

。

3.

本事项对公司的正常经营不构成重大影响

，

符合公司发展需要

，

不存在损害上市公司

利益及其他股东利益的情形

。

五

、

对外担保情况

截至

2013

年

6

月

30

日

，

本公司及控股子公司对外累计担保金额为人民币

16,529

元

，

对

子公司累计担保金额为人民币

4,140

万元

，

无逾期担保

。

六

、

备查文件

1.

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第三次会议决议

；

2.

经独立董事签字确认的独立董事意见

。

此议案还将提交公司

2013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

。

特此公告

。

中国高科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13年 8月 31日

证券代码 600730� � �证券简称 中国高科 编号 临 2013-024

中国高科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召开 2013 年第一次临时

股东大会的通知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对公告的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负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

会议召开时间

：

2013

年

9

月

16

日上午

09:30

，

会期半天

。

●

股权登记日

：

2013

年

9

月

9

日

●

现场会议召开地点

：

北京市北大博雅国际酒店第四会议室

●

会议方式

：

现场会议方式召开

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第三次会议审议通过了

《

关于召开

2013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的议

案

》

,

现将有关具体事项公告如下

：

一

、

会议召开基本情况

1

、

召开时间

：

2013

年

9

月

16

日上午

09:30

，

会期半天

。

2

、

股权登记日

：

2013

年

9

月

9

日

。

3

、

现场会议召开地点

：

北京市北大博雅国际酒店第四会议室

。

4

、

召集人

：

公司董事会

。

5

、

召开方式

：

现场会议方式召开

二

、

本次股东大会审议事项

(

一

)

审议议案

《

关于修订

〈

公司章程

〉

部分条款的议案

》；

(

二

)

审议议案

《

控股子公司为购房人向银行申请的按揭贷款提供阶段性担保的议案

》。

上述议案已经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第三次会议审议通过

，

相关决议公告刊登于

2013

年

8

月

31

日的

《

中国证券报

》、《

上海证券报

》、《

证券时报

》

和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

http://www.sse.

com.cn

），

本次股东大会的会议材料将在会议召开一周前刊载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供查阅

。

三

、

出席会议的对象

1

、

截止

2013

年

9

月

9

日下午交易结束后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

登记在册

,

并办理了出席会议登记手续的公司全体股东

。

因故不能亲自出席会议的股东

,

可

以书面形式委托他人代为出席会议和参加表决

；

2

、

公司董事

、

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

；

3

、

公司聘请的见证律师

。

四

、

会议登记方法

1

、

本公司股东

，

持本人身份证和股东账户卡

；

委托代理人须持授权委托书

（

见附件

1

）、

委托人及代理人身份证

、

委托人的股东账户卡

。

2

、

社会法人股股东

，

请持单位介绍信

、

股东账户卡办理登记手续

。

3

、

异地股东可用信函或传真方式办理登记

,

并提供与上述第

1

、

2

条规定的有效证件的

复印件

，

登记时间同下

，

信函以本市收到的邮戳为准

。

4

、

通讯地址

：

北京市海淀区成府路

298

号方正大厦

8

层 中国高科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

事会办公室

。

联系人

：

秦庚立

联系电话

：

010-82529555

传真

：

010-82524580

5

、

登记时间

：

2013

年

9

月

13

日上午

9:00

至

11:00

，

下午

13:00

至

15:00

。

6

、

登记地点

：

北京市海淀区成府路

298

号方正大厦

8

层

，

中国高科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

事会办公室

。

五

、

其他事项

：

本次股东大会不发礼品

,

与会股东食

、

宿及交通费自理

。

特此公告

。

中国高科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3

年

8

月

31

日

附件

1

：

授权委托书

兹委托 先生

/

女士 代表我单位

/

本人 出席中国高科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13

年第

一次临时股东大会

,

并代为行使表决权

。

委托者签字

：

身份证号码

：

委托者持股数

：

委托者股东账号

：

受托人身份证号码

：

委托日

证券代码 600730� � � �证券简称 中国高科 编号 临 2013-025

中国高科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第七届监事会第二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监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对公告的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负连带责任。

中国高科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第七届监事会第二次会议于

2013

年

8

月

23

日至

30

日以通

讯会议形式召开

，

本次会议应参加监事

5

位

，

实际投票监事

5

位

，

符合

《

公司法

》

及

《

公司章程

》

的规定

。

经与会监事表决

，

全票审议通过如下议案

：

一

、

审议通过

《

公司

2013

年半年度报告及摘要

》；

监事会认为

，

公司

2013

年半年度报告的编制和审议程序符合法律

、

法规

、《

公司章程

》

和

公司内部管理制度的各项规定

；

半年度报告的内容和格式符合中国证监会和证券交易所的

各项规定

，

所包含的信息从各个方面真实地反映了公司

2013

年半年度的经营管理和财务状

况

；

没有发现参与年报编制和审议的人员有违反保密规定的行为

。

（

详见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www.sse.com.cn

）

二

、

审议通过

《

关于修订

〈

公司章程

〉

部分条款的议案

》；

根据中国证监会

《

关于进一步落实上市公司现金分红有关事项的通知

》

以及上海证券交

易所

《

上市公司现金分红指引

》

的规定

，

结合公司实际情况

，

对

《

公司章程

》

中涉及利润分配政

策的条款作如下修订

:

原公司章程

：

"

第一百七十九条 公司利润分配政策为

：

（

一

）

公司每年将根据当期的经营情况和项目投资的资金需求计划

，

在充分考虑股东利

益的基础上正确处理公司的短期利益及长远发展的关系

，

确定合理的利润分配方案

。

（

二

）

公司可以采取现金或者股票方式分配股利

，

可以进行中期现金分红

；

（

三

）

存在股东违规占用公司资金情况的

，

公司应当扣减该股东所分配的现金红利

，

以偿

还其占用的资金

。

"

修改为

: "

第一百七十九条 公司利润分配政策为

：

（

一

）

分配原则

：

公司的利润分配

，

应重视对股东的合理投资回报

，

保持利润分配的连续性

和稳定性

。

（

二

）

分配条件

：

公司报告期内盈利

，

累计可分配利润为正数

，

不存在影响利润分配的重大

投资计划或现金支出事项

，

并符合法律

、

法规的相关规定

。

（

三

）

分配的方式

：

公司可以采取现金

、

股票

、

现金和股票相结合或者法律法规允许的其他

方式对股东分配股利

。

在不影响公司的正常经营和长远发展的情况下

，

公司应优先采取现金

分红的利润分配方式

。

（

四

）

分配周期

：

在公司符合利润分配条件时

,

原则上按年度进行利润分配

。

公司根据经营

情况和资金状况

，

可以进行中期利润分配

。

（

五

）

现金分红条件

：

公司在符合利润分配条件且不影响公司的正常经营和长远发展的

情况下

，

公司每年度应当至少以现金方式分配利润一次

。

（

六

）

现金分红比例

：

在符合利润分配原则

，

满足现金分红条件时

，

公司最近三年以现金方

式累计分配的利润不少于最近三年实现的年均可分配利润的百分之三十

。

（

七

）

股票股利分配的条件

：

若董事会认为公司资产规模

、

经营规模等与公司股本规模不

匹配

，

发放股票股利有利于公司整体利益和全体股东利益时

，

可以采用发放股票股利的方式

进行利润分配

，

具体分红比例由公司董事会审议后

，

提交股东大会审议决定

。

（

八

）

利润分配的决策程序与机制

：

董事会应根据公司所处行业特点

、

发展阶段和自身经

营模式

、

盈利水平

、

资金需求等因素

，

结合股东

、

独立董事的意见或建议

，

拟定利润分配预案

，

提交股东大会审议决定

。

股东大会对现金分红具体方案进行审议时

，

可以通过电话

、

传真

、

信

函

、

电子邮件

、

投资者关系互动平台等方式

，

与中小股东进行沟通和交流

，

充分听取中小股东

的意见和诉求

，

及时答复中小股东关心的问题

。

（

九

）

利润分配政策的调整机制

：

公司如因外部环境变化或自身经营情况

、

投资规划和长

期发展战略而需要对利润分配政策进行调整的

，

董事会应充分考虑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

、

独

立董事和监事会的意见

，

以保护股东利益和公司整体利益为出发点

，

在研究论证后拟定新的

利润分配政策

，

将修订本章程有关条款的议案

，

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决定

，

并经出席股东

大会的股东所持表决权的

2/3

以上通过方可实施

。

上述第二项议案还将提交公司

2013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

。

特此公告

。

中国高科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监 事 会

2013年 8月 3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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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州东凌粮油股份有限公司

第五届董事会第二十二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重大遗漏。

广州东凌粮油股份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

“

公司

”）

第五届董事会第二十二次会议的会议通知

于

２０１３

年

８

月

２３

日以电子邮件方式发出

，

会议于

２０１３

年

８

月

２９

日下午以通讯方式召开

。

会议

由董事长侯勋田先生主持

，

会议应出席董事

１０

人

，

实际出席董事

１０

人

。

本次会议的召开符合

《

公司法

》、《

公司章程

》

的有关规定

。

经与会董事审议和表决

，

本次会议通过了以下议案

：

一

、《

关于调整公司限制性股票与股票期权激励计划授予

／

行权价格的议案

》

经公司

２０１２

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

公司以

２０１３

年

３

月

２８

日非公开发行后的总股本

２６

，

６７８

万股为基数

，

向全体股东每

１０

股派发现金股利

１．５２

元

（

含税

）。

根据公司于

２０１３

年

６

月

５

日发布的

《

广州东凌粮油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２

年度权益分派实施公告

》，

前述权益分派的除息日为

２０１３

年

６

月

１７

日

，

现金红利发放日为

２０１３

年

６

月

１７

日

。

根据

《

广州东凌粮油股份有限公司限制性股票与股票期权激励计划

（

草案修订稿

）》

的相关

规定

，

公司将对本次授予的限制性股票与股票期权的授予

／

行权价格进行相应调整

，

具体调整情

况为

：

限制性股票的授予价格由

１３．２２

元

／

股调整为

１３．０６８

元

／

股

，

首次授予的股票期权的行权价

格由

１４．４２

元

／

股调整为

１４．２６８

元

／

股

。

作为

《

广州东凌粮油股份有限公司限制性股票与股票期权激励计划

（

草案修订稿

）》

的激励

对象

，

侯勋田

、

马恺

、

郭家华为关联董事

，

对本议案回避表决

。

表决结果

：

７

票同意

，

０

票反对

，

０

票弃权

。

二

、《

关于调整公司限制性股票与股票期权激励计划首次授予对象的议案

》

公司董事会秘书石革燕女士已因个人原因离职

，

不再符合激励对象的条件

，

公司同意对本

次股权激励计划首次授予激励对象人数及授予权益工具数量进行了调整

，

调整情况为

：

本次股

权激励计划激励对象人数由

４２

人调整为

４１

人

，

股票期权总数由

７３０

万份调整为

７００

万份

，

首次

授予的股票期权数量由

６６５

万份调整为

６３５

万份

，

限制性股票数量及预留股票期权数量不作调

整

。

侯勋田

、

马恺

、

郭家华作为关联董事

，

对本议案回避表决

。

表决结果

：

７

票同意

，

０

票反对

，

０

票弃权

。

三

、《

关于确定公司限制性股票与股票期权激励计划首次授予相关事项的议案

》

根据公司股权激励计划的决策及批准进程

，

董事会确定公司本次股权激励计划限制性股票

的授予日为

２０１３

年

８

月

２９

日

，

首次授予的股票期权的授权日为

２０１３

年

８

月

２９

日

。

侯勋田

、

马恺

、

郭家华作为关联董事

，

对本议案回避表决

。

表决结果

：

７

票同意

，

０

票反对

，

０

票弃权

。

上述三项议案具体内容详见同日

《

中国证券报

》、《

证券时报

》、

巨潮资讯网上的

《

广州东凌粮

油股份有限公司关于确定限制性股票和股票期权激励计划首次授予相关事项的公告

》

公司独立董事就本次限制性股票和股票期权激励计划首次授予相关事项发表了独立意见

，

全文详见巨潮资讯网

（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

特此公告

。

广州东凌粮油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3年 8月 29日

证券代码:东凌粮油 证券简称:000893� � � �公告编号:2013-051

广州东凌粮油股份有限公司

第五届监事会第十五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监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重大遗漏。

广州东凌粮油股份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

“

公司

”）

第五届监事会第十五次会议于

２０１３

年

８

月

２９

日下午以通讯方式召开

。

会议由公司监事会召集人但卓云先生主持

，

会议应到监事

３

人

，

实际

参加表决监事

３

人

。

会议的召开和表决程序符合

《

公司法

》、《

公司章程

》

的有关规定

。

经与会监事

审议和表决

，

本次会议通过了以下议案

：

一

、《

关于调整公司限制性股票与股票期权激励计划首次授予对象的议案

》

经审议

，

公司监事会认为

：

公司董事会秘书石革燕女士已因个人原因离职

，

不再符合激励对

象的条件

，

同意本次股权激励计划激励对象人数由

４２

人调整为

４１

人

，

股票期权总数由

７３０

万份

调整为

７００

万份

，

首次授予的股票期权数量由

６６５

万份调整为

６３５

万份

，

限制性股票数量及预留

股票期权数量不作调整

。

经核查

，

公司本次股权激励计划首次授予对象符合

《

公司法

》、《

证券法

》、《

上市公司股权激励

管理办法

（

试行

）》、《

股权激励有关事项备忘录

１

号

》、《

股权激励有关事项备忘录

２

号

》、《

股权激

励有关事项备忘录

３

号

》

等相关法律

、

法规及规范性文件及

《

公司章程

》

的规定

，

符合

《

广州东凌粮

油股份有限公司限制性股票与股票期权激励计划

（

草案修订稿

）》

确定的激励对象范围

，

激励对

象的主体资格合法

、

有效

。

表决结果

：

３

票同意

；

０

票反对

；

０

票弃权

。

特此公告

。

广州东凌粮油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

2013年 8月 29日

证券简称:东凌粮油 证券代码:000893� � � � �公告编号:2013-052

广州东凌粮油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确定限制性股票和股票期权激励计划

首次授予相关事项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重大遗漏。

广州东凌粮油股份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

“

公司

”）

股权激励计划规定的限制性股票与股票期

权

（

以下统称为

“

权益工具

”）

授予条件已满足

，

根据公司第五届董事第二十二次会议审议通过的

《

关于调整公司限制性股票与股票期权激励计划授予

／

行权价格的议案

》、《

关于调整公司限制性

股票与股票期权激励计划首次授予对象的议案

》、《

关于确定公司限制性股票与股票期权激励计

划首次授予相关事项的议案

》

等相关议案

，

董事会同意向

４１

名激励对象授予

５００

万份限制性股

票和

６３５

万份股票期权

，

授予日

／

授权日为

２０１３

年

８

月

２９

日

。

一

、

股权激励计划简述及已履行的相关审批程序

（

一

）

股权激励计划简述

２０１３

年

８

月

６

日

，

公司召开

２０１３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

，

审议通过了

《

关于

〈

广州东凌粮油

股份有限公司限制性股票与股票期权激励计划

（

草案修订稿

）〉

及其摘要的议案

》，

其主要内容如

下

：

１

、

标的股票来源及数量

：

本激励计划包括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和股票期权激励计划两部

分

，

其股票来源均为东凌粮油向激励对象定向发行新股

。

其中

，

公司拟向激励对象授予

５００

万股

限制性股票

，

占本激励计划签署时东凌粮油股本总额

２６

，

６７８

万股的

１．８７％

；

公司拟向激励对象

授予

７３０

万份股票期权

，

占本激励计划签署时公司股本总额

２６

，

６７８

万股的

２．７４％

；

首次授予

６６５

万份

，

占本计划签署时公司股本总额的

２．４９％

；

预留

６５

万份

，

占本计划拟授予股票期权数量的

８．９０％

，

占本计划签署时公司股本总额的

０．２４％

。

２

、

激励对象

：

本计划授予的限制性股票与首次授予的股票期权涉及的激励对象以核心高管

为主

，

同时适度考虑中层员工骨干

、

核心业务

（

技术

）

骨干人员以及董事会认为需要以此方式进

行激励其他骨干员工

，

共计

４２

人

。

３

、

激励计划的有效期

：

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的有效期为自限制性股票授予日起

４８

个月

；

股

票期权激励计划的有效期为自股票期权首次授权日起

４８

个月

。

４

、

权益工具的解锁

／

行权期

：

本计划授予的限制性股票与首次授予的股票期权自本次激励

计划首次授予

／

授权日起满

１２

个月后

，

满足解锁

／

行权条件的

，

激励对象可以在未来

３６

个月内按

２０％

、

３０％

、

５０％

的比例分三期解锁

／

行权

。

预留的股票期权自该部分授权日起满

１２

个月后

，

激励

对象在行权期内按

５０％

、

５０％

的行权比例分两期行权

。

５

、

权益工具的解锁

／

行权条件

：

本计划授予的限制性股票和股票期权的主要业绩考核指标

为

：（

１

）

２０１３

年度

、

２０１４

年度

、

２０１５

年度

，

公司的净利润分别不低于

１．２

亿元

、

２

亿元

、

３．５

亿元

，

即

以

２０１２

年净利润为基数

，

２０１３

年度

、

２０１４

年度

、

２０１５

年度净利润增长率分别不低于

２２８．８４％

、

４４８．０７％

、

８５９．１２％

；（

２

）

２０１３

年度

、

２０１４

年度

、

２０１５

年度

，

公司的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均不低于

８％

。

以上

２０１３

年度

、

２０１４

年度

、

２０１５

年度的净利润指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损益后

的净利润

，

作为比较基数的

２０１２

年净利润为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

（

二

）

已履行的相关审批程序

１．２０１３

年

５

月

２９

日

，

公司召开第五届董事会第十八次会议

，

审议通过了

《

广州东凌粮油股份

有限公司限制性股票与股票期权激励计划

（

草案

）》（

以下简称

“《

股权激励计划

（

草案

）》”）

等与本

次股权激励计划的相关的议案

，

公司独立董事就公司实施本次股权激励计划有关事项发表了独

立意见

。

同日

，

公司召开第五届监事会第十二次会议

，

对本次股权激励计划中的激励对象进行了

核查

，

认为

《

股权激励计划

（

草案

）》

确定的激励对象主体资格合法

、

有效

。

董事会审议通过公司本次股权激励计划后

，

公司将有关股票期权激励计划的申请材料上报

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

（

以下简称

“

中国证监会

”）

备案

。

２．

中国证监会对公司报送的

《

股权激励计划

（

草案

）》

确认无异议并进行了备案

，

公司根据中

国证监会的反馈意见

，

对

《

股权激励计划

（

草案

）》

部分内容进行相应修订

，

形成

《

广州东凌粮油股

份有限公司限制性股票与股票期权激励计划

（

草案修订稿

）》（

以下简称

“《

股权激励计划

（

草案修

订稿

）》”）。

３．２０１３

年

６

月

２５

日

，

公司召开第五届董事会第十九次会议

，

审议通过了

《

股权激励计划

（

草

案修订稿

）》

等与本次股权激励计划相关的议案

，

独立董事就本次修订及

《

股权激励计划

（

草案修

订稿

）》

发表了独立意见

。

同日

，

公司召开第五届监事会第十三次会议

，

审议同意

《

股权激励计划

（

草案修订稿

）》。

４．２０１３

年

８

月

６

日

，

公司召开

２０１３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

，

审议通过了

《

关于

〈

广州东凌粮

油股份有限公司限制性股票与股票期权激励计划

（

草案修订稿

）〉

及其摘要的议案

》、《

关于

＜

广州

东凌粮油股份有限公司股权计划实施考核管理办法

＞

的议案

》、《

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

办理本次股权激励计划相关事宜的议案

》

等议案

。

５．２０１３

年

８

月

２９

日

，

公司召开第五届董事会第二十二次会议

，

审议通过了

《

关于调整公司限

制性股票与股票期权激励计划授予

／

行权价格的议案

》、《

关于调整公司限制性股票与股票期权

激励计划首次授予对象的议案

》、《

关于确定公司限制性股票与股票期权激励计划首次授予相关

事项的议案

》

等相关议案

，

公司独立董事就本次股权激励计划调整及本次权益工具授予相关事

项发表了独立意见

。

同日

，

公司召开第五届监事会第十五次会议

，

审议通过了

《

关于调整公司限制性股票与股票

期权激励计划首次授予对象的议案

》，

并对调整后的激励对象名单进行了核查

，

认为调整后本次

股权激励计划首次授予对象的主体资格合法

、

有效

。

二

、

权益工具的授予条件及董事会对授予条件满足的情况说明

（

一

）

权益工具的获授条件

根据

《

股权激励计划

（

草案修订稿

）》，

公司本次限制性股票与股票期权的获授条件为

：

１．

公司未发生如下任一情形

：

（

１

）

最近一个会计年度财务会计报告被注册会计师出具否定意见或者无法表示意见的审计

报告

；

（

２

）

最近一年内因重大违法违规行为被中国证监会予以行政处罚

；

（

３

）

中国证监会认定不能实行股权激励计划的其他情形

。

２．

激励对象未发生如下任一情形

：

（

１

）

最近三年内被证券交易所公开谴责或宣布为不适当人选的

；

（

２

）

最近三年内因重大违法违规行为被中国证监会予以行政处罚的

；

（

３

）

具有

《

公司法

》

规定的不得担任公司董事

、

高级管理人员情形的

。

（

二

）

董事会对授予条件已经成就的说明

１．

经董事会审核

，

公司最近一个会计年度财务会计报告未被注册会计师出具否定意见或者

无法表示意见的审计报告

；

公司最近一年内未因重大违法违规行为被中国证监会予以行政处

罚

；

公司未发生被中国证监会认定的不能实行股权激励计划的其他情形

。

２．

经董事会审核

，

所有激励对象最近三年内均未被证券交易所公开谴责或宣布为不适当人

选

；

所有激励对象最近三年内均未因重大违法违规行为被中国证监会予以行政处罚

；

作为公司

董事

、

高级管理人员的激励对象的任职资格均符合

《

公司法

》

及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

。

综上所述

，

公司本次限制性股票与股票期权的授予条件已经成就

。

三

、

限制性股票及股票期权激励计划授予

／

行权价格的调整

经公司

２０１２

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

公司以

２０１３

年

３

月

２８

日非公开发行后的总股本

２６

，

６７８

万股为基数

，

向全体股东每

１０

股派发现金股利

１．５２

元

（

含税

）。

本次权益分派已于

２０１３

年

６

月

１７

日完成除息和现金红利发放

。

根据

《

股权激励计划

（

草案修订稿

）》

的相关规定

，

在本次授予的限制性股票完成登记前或在

股票期权行权前

，

公司有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

、

派送股票红利

、

股票拆细

、

缩股

、

派息

、

配股等事

项

，

应对限制性股票的授予价格及股票期权的行权价格进行相应的调整

，

在派息的情况下调整

公式为

：

Ｐ＝Ｐ０－Ｖ

其中

：

Ｐ０

为调整前的授予

／

行权价格

；

Ｖ

为每股的派息额

；

Ｐ

为调整后的授予

／

行权价格

。

根据

《

股权激励计划

（

草案修订稿

）》

的相关规定及公司股东大会的授权

，

公司董事会审议通

过了

《

关于调整公司限制性股票与股票期权激励计划授予

／

行权价格的议案

》，

对本次股权激励

计划限制性股票的授予价格及股票期权的行权价格进行相应调整

，

同意限制性股票的授予价格

由

１３．２２

元

／

股调整为

１３．０６８

元

／

股

，

首次授予的股票期权的行权价格由

１４．４２

元

／

股调整为

１４．２６８

元

／

股

。

四

、

限制性股票与股票期权激励计划首次授予对象的调整

由于公司董事会秘书石革燕女士因个人原因离职

，

不再符合激励对象的条件

，

根据

《

股权激

励计划

（

草案修订稿

）》

的相关规定及公司股东大会的授权

，

公司董事会审议通过了

《

关于调整公

司限制性股票与股票期权激励计划首次授予对象的议案

》，

同意公司本次股权激励计划激励对

象人数由

４２

人调整为

４１

人

，

同意将股票期权总数由

７３０

万份调整为

７００

万份

，

首次授予的股票

期权数量由

６６５

万份调整为

６３５

万份

，

限制性股票数量及预留股票期权数量不作调整

。

五

、

首次授予的具体情况

（

一

）

限制性股票

１．

授予日

本次限制性股票的授予日为

２０１３

年

８

月

２９

日

。

２．

授予对象和授予数量

根据

《

股权激励计划

（

草案修订稿

）》

及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二十二次会议决议

，

公司本次共

计向

９

名激励对象授予

５００

万份限制性股票

，

具体分配情况如下

：

姓名 职位

权益工具

类型

拟授予数量

（

万份

）

占拟授予限制性

股票的比例

占公司总股本比

例

侯勋田 董事长 限制性股票

１００ ２０．００％ ０．３７％

马恺 总经理 限制性股票

８０ １６．００％ ０．３０％

郭家华 副总经理 限制性股票

５０ １０．００％ ０．１９％

徐建飞 副总经理 限制性股票

５０ １０．００％ ０．１９％

田岩 副总经理 限制性股票

５０ １０．００％ ０．１９％

于龙 副总经理 限制性股票

４０ ８．００％ ０．１５％

陈雪平 财务总监 限制性股票

５０ １０．００％ ０．１９％

邹业升 油脂销售总监 限制性股票

４０ ８．００％ ０．１５％

陈方文 豆粕销售总监 限制性股票

４０ ８．００％ ０．１５％

合计

５００ １００％ １．８７％

３．

授予价格

根据

《

股权激励计划

（

草案修订稿

）》

及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二十二次会议决议

，

本次限制性

股票的授予价格为

１３．０６８

元

／

股

。

（

二

）

股票期权

１．

授权日

本次股权激励计划首次授予的股票期权的授权日为

２０１３

年

８

月

２９

日

。

２．

授予对象及授予数量

根据

《

股权激励计划

（

草案修订稿

）》

及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二十二次会议决议

，

公司本次共

计向

３２

名激励对象授予

６３５

万份股票期权

。

除首次授予的股票期权外

，

公司预留部分股票期权

共计

６５

万份

，

预留的股票期权将在首次授权日起

１２

个月内授予

。

分配情况如下

：

姓名 职务 获授的股票期权数量

（

万股

）

占授予股票期权总数的比

例

占目前总股本的比

例

中层管理人员

、

核心业务

（

技术

）

人员

（

共计

３２

人

）

６３５ ９０．７１％ ２．３８％

预留

６５ ９．２９％ ０．２４％

合计

７００ １００．００％ ２．６２％

３．

行权价格

根据

《

股权激励计划

（

草案修订稿

）》

及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二十二次会议决议

，

首次授予的

股票期权的行权价格为

１４．２６８

元

／

股

。

六

、

监事会对本次股权激励计划首次授予对象的核查情况

公司监事会对本次股权激励计划首次授予对象进行核查

，

认为

：

公司董事会秘书石革燕女

士已因个人原因离职

，

不再符合激励对象的条件

，

同意本次股权激励计划激励对象人数由

４２

人

调整为

４１

人

，

股票期权总数由

７３０

万份调整为

７００

万份

，

首次授予的股票期权数量由

６６５

万份

调整为

６３５

万份

，

限制性股票数量及预留股票期权数量不作调整

。

公司本次股权激励计划首次授予对象符合

《

公司法

》、《

证券法

》、《

上市公司股权激励管理办

法

（

试行

）》、《

股权激励有关事项备忘录

１

号

》、《

股权激励有关事项备忘录

２

号

》、《

股权激励有关

事项备忘录

３

号

》

等相关法律

、

法规及规范性文件及

《

公司章程

》

的规定

，

符合

《

股权激励计划

（

草

案修订稿

）》

确定的激励对象范围

，

激励对象的主体资格合法

、

有效

。

七

、

独立董事对公司股权激励计划授予相关事项的独立意见

公司独立董事审阅了公司董事会提供的与本次股权激励计划授予事宜相关的议案

、

材料

，

认为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二十二次会议就相关议案的表决程序符合法规和

《

公司章程

》

的规定

，

并发表如下独立意见

：

１．

同意董事会对公司限制性股票与股票期权激励计划授予

／

行权价格进行相应调整

；

２．

同意董事会对首次授予的激励对象人数及授予权益工具数量进行相应调整

；

３．

同意董事会确定权益工具的授予日为

２０１３

年

８

月

２９

日

，

激励对象获授权益工具的条件

已满足

。

八

、

北京市金杜律师事务所法律意见书的结论意见

北京市金杜律师事务所对公司本次激励计划授予相关事项出具了法律意见书

，

认为

：

公司

本次权益工具授予事宜已经取得现阶段必要的批准和授权

，

本次股权激励计划的相关调整及本

次权益工具授予日的确定已经履行了必要的程序

，

本次权益工具授予的获授条件已得到满足

，

本次权益工具授予事宜符合

《

股权激励管理办法

》

和

《

股权激励计划

（

草案修订稿

）》

的相关规定

。

九

、

首次授予对公司财务状况及经营业绩的影响

根据

《

企业会计准则

》，

公司本次股权激励计划的授予将对公司今后几年的财务状况和经营

成果产生一定的影响

。

公司本次激励计划拟向激励对象授予限制性股票

５００

万股

，

按照相关估值

工具确定授予日限制性股票的公允价值

；

公司选择

Ｂｌａｃｋ－Ｓｃｈｏｌｅｓ

模型于首次期权授予日对授

予的

６３５

万份股票期权的公允价值进行测算

；

根据

《

企业会计准则第

１１

号

———

股份支付

》

的有关

规定

，

公司将在等待期的每个资产负债表日

，

根据最新取得的可行权人数变动

、

业绩指标完成情

况等后续信息

，

修正预计可行权的股票期权与可解锁限制性股票数量

，

并按照限制性股票与股

票期权授予日的公允价值

，

将当期取得的服务计入相关成本或费用和资本公积

。

董事会确定激励计划的授予日为

２０１３

年

８

月

２９

日

，

根据授予日限制性股票与股票期权

的公允价值分别确认股票期权与限制性股票的激励成本

。

综上

，

经测算

，

预计未来四年公司实施本次股权激励计划的总成本为

３

，

０９４．１９

万元

，

本次股

权激励计划首次授予的限制性股票与股票期权合计成本分摊情况如下

：

单位

：

万元

年度

２０１３

年

２０１４

年

２０１５

年

２０１６

年 合计

成本

５１２．７３ １

，

３５９．９９ ８５３．２０ ３６８．２７ ３

，

０９４．１９

注

：

以上数字均四舍五入取舍至万元

。

本次股权激励费用将在经常性损益中列支

，

会对公司的业绩造成一定影响

，

但不会直接减

少公司净资产

，

也不会直接影响公司的现金流量

。

上述对公司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的影响最终结果仅为测算数据

，

应以会计师事务所出具的

年度审计报告为准

。

十

、

其他事项说明

１．

参与本次股权激励计划的公司董事

、

高级管理人员在授予日前

６

个月未有买卖本公司股

票的情况

。

参与本次激励计划的公司董事

、

高级管理人员有侯勋田

、

马恺

、

郭家华

、

徐建飞

、

田岩

、

于龙

、

陈雪萍共

７

位

，

上述激励对象在本次授予日前

６

个月内未买卖本公司股票

。

２．

激励对象的资金来源为激励对象自筹资金

。

公司承诺不为激励对象依据公司股票期

权激励计划获得的有关权益提供贷款以及其他任何形式的财务资助

，

包括为其贷款提供

担保

。

３．

对于不符合条件的股票期权由公司注销

。

４．

本次激励对象缴纳个人所得税的资金以自筹方式解决

，

按规定自行缴纳

。

十一

、

备查文件

１．

第五届董事会第二十二次会议决议

；

２．

第五届监事会第十五次会议决议

；

３．

独立董事关于相关事项的独立意见的独立意见

；

４．

北京金杜律师事务所出具的

《

关于广州东凌粮油股份有限公司授予限制性股票和股票期

权相关事项的法律意见

》

特此公告

。

广州东凌粮油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3年 8月 29日


